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长三角建筑学会联盟青年建筑师奖
评选办法（发布稿）

2021 年 11 月 05 日

为加快提升城乡建设发展水平，进一步增强长三角地区在全国

范围的影响力、竞争力，充分发挥顶尖人才的示范引领作用，长三

角建筑学会联盟决定自 2021 年起开展“长三角建筑学会联盟青年

建筑师奖”评选活动。根据评选工作需要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
第一条 为培养、鼓励在实践中勇于探索、脱颖而出的优秀建筑设计人

才，进一步促进建筑设计的繁荣与发展，提高青年建筑师的理论与创作水平，

长三角建筑学会联盟决定设立“长三角建筑学会联盟青年建筑师奖”。

第二条 “长三角建筑学会联盟青年建筑师奖”为长三角地区青年建筑

师的最高荣誉奖，共设 20名，表彰在建筑设计与创作实践中做出重要贡献、

取得突出成就的青年建筑师。

第三条 申报范围

申报人必须同时具备下述条件。

1.热爱祖国，德才兼备，全面发展，有为振兴中华献身建筑事业的精神。

2.从事建筑设计工作五年以上，年龄原则上不超过 45周岁，具有高级及

以上职称的建筑设计、教学、科研人员。

3.中国建筑学会、长三角各省（市）土木建筑学会或建筑学会会员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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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四条 申报条件（资格）：申报人须具备下述任意一款条件。

1.建筑设计：主持或作为主要设计人参加省级及以上重大建筑工程项目，

荣获省级优秀工程设计奖（含土木建筑学会、建筑师学会、勘察设计协会奖）

一等奖 2项或二等奖 4项及以上奖项（以个人获奖证书为准）。

2.学术研究：代表成果促进了学科发展，荣获省级及以上科学技术奖（华

夏奖、优秀工程建设标准设计、优秀工程设计计算机软件等）一等奖 1项或

二等奖 2项及以上奖项（以个人获奖证书为准）。

3.重大成果：荣获国家级科技成果、科技进步奖或国际、省（部）级重

要奖项（以个人获奖证书为准）。

第五条 申报

1.符合申报范围及申报条件的人员，按规定填写《长三角建筑学会联盟

青年建筑师奖申报书》，并编纂个人作品资料、项目获奖等证明材料 1套。

2.申报材料经申报人员所在单位（或相应组织）签署意见（加盖公章）

后，报送至各省（市）土木建筑学会、建筑学会。

第六条 评审

1.各省（市）土木建筑学会、建筑学会自行成立评审委员会，组织初评。

2. 各评审委员会依据本条例申报条件，遵照公开、公正、公平原则，推

荐获奖人5名。

3.初评结果报送长三角建筑学会联盟秘书处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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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条 长三角建筑学会联盟负责终审组织，初评结果经审定后发布。

第八条 获奖人名单在权威媒体进行公示。

第九条 奖励方式：

1. 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牌。

2. 在有关专业媒体、公众媒体发布获奖人名单、推荐宣传获奖人作品。

3. 获奖人所在工作单位表彰。

第十条 资金来源为国内外企业支持、捐助。

第十一条 本条例的解释权属长三角建筑学会联盟，该条例自 2021 年

10 月 1日起实施。


